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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教育局 

关于加强新学期学校卫生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

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 

为切实做好 2019 年春季学期学校卫生工作，维护师生健康，

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学校疾病防控工作  

（一）强化责任意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

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流感等传染病防控工作,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主动与卫生健康部门加强沟通和联系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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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和掌握本地流感等传染病流行情况，结合教育工作实际和学

校工作特点，狠抓重点环节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

防治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切实落实

学校传染病防控各项要求。坚持属地管理、联防联控工作原则，

落实《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（2017 版）》，进一步加强结核

病防控工作。 

（二）落实晨检制度，及时发现处置。各地中小学校和托幼

机构要切实发挥校医、保健教师作用，做好学生晨检、因病缺勤

病因追查与登记工作，做到传染病疫情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
学生得了传染病，要主动隔离治疗，病愈后凭医院复课证明方能

返校上课，学校和教师要做好补习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体育锻炼，增强学生体质。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

教学大纲要求，开足开好体育课，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，要切

实动员和引导学生家长积极参加体育锻炼、户外活动和社会实践

活动，确保每天 1小时以上体育锻炼或户外活动，切实增强体质，

提高免疫力和身体抗病能力。 

（四）开展健康教育，提高防范意识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开展

一次流感等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，帮助学生了解流感等传染病防

治基本知识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，提高防

范意识。初中以上学校要在开学头一个月组织开展一次以人工心

肺复苏为重点的急救知识培训，建议小学五、六年级也要开展。

要强化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，创新方式方法，提高实际效果。 

（五）采取综合措施，全力防控近视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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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近视防控工作列入考核内容。采取科学用眼、课业减负、改善

环境、加强锻炼、改善营养、强化宣传、定期检测、规范治疗等

办法实行综合防控。学校每学期要对学生进行两次视力检测，并

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和学生情况通报。 

（六）校园环境整洁，养成卫生习惯。各级各类学校要注意

维护学校环境卫生，保持环境清洁。在新学期开学前，要对校内

环境卫生进行彻底检查和清扫。春季学期开学后，要加强教室、

宿舍、图书馆、食堂、体育馆等人群聚集场所的通风换气，保持

室内空气流通。要指导和督促学生注意个人卫生。 

二、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 

（一）强化协同推进，切实联防联控。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

市场监管部门完善食品安全防控协同机制，加强学校周边食品安

全管理，督促学校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食品安

全防控风险排查，及时整改隐患和风险，最大限度降低食品安全

风险，保障师生健康。 

（二）增强防范意识，严格安全管理。坚持食品安全风险监

控与报告制度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做好学校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工

作，做好学校食品安全风险监控与报告工作。学校发现校园及周

边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时要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，并在其

指导下做好应急处置，最大限度降低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影

响。 
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，抓住关键环节。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

管控食品、原材料和餐具采供渠道，坚持大宗食品原材料统一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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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制度。要严格索证索票、查货验货、加工制作、消毒清洗、留

样管理等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管理。要规范食品加工制作流程和

分区管理，严防食品交叉污染。明令禁止给学生提供的食物（豆

角、发芽土豆、过季酸菜、鲐鲅鱼、反复冷冻水产品、野生蘑菇

等，坚决不要加工制作和供应；明令禁止学校使用的食品添加剂，

坚决不要采购和使用。采取集体配餐的学校要及时更新供餐协

议，定期对供餐单位进行检查，并坚持做好验货和留样管理。要

积极推进学校食堂“阳光厨房”工程，定期开展学校生活用水和

师生饮用水水质监测，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，强化食品安

全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普及。 

近期，要集中开展一次学校卫生及食品安全工作抽查，教育

行政部门要督促所属学校积极自查，发现问题，坚决整改，排除

隐患，确保学校师生卫生食品安全。请各地教育局、市教育局直

属学校、市属民办学校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前将工作情况报市教

育局体卫艺处。联系人：周志华；联系电话：18543223778；电

子信箱：1307451228@qq.com。 

 

 

吉林市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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